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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国家专业化

众创空间备案示范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

近日，科技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第四批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示范工作的通知》（国科办区〔2020〕54号）（见附件1，以下简称《通知》），现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我省第四批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示范推荐工作通知如下，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第四批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示范推荐工作由各设区市科技局统筹负责。各地要积极动员和组织本地区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及新型研发机构加强专业化众创空间示范建设工作。

二、各申报单位应按要求填写《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基础信息表》（见附件2），并根据《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书（编写提纲）》（见附件3）内容，准备相关申报材料，报所在设区市科技局，其中众创空间名称需规范为：XXX专业化众创空间（XXX为空间所服务的专业细分领域）。各众创空间作为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作信用承诺（见附件4）。

三、各设区市科技局对照《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工作指引》（国科发高〔2016〕231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和本通知要求，负责对辖区内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审查，在确保上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将符合条件的单位推荐到省科技厅，并对主管部门审核责任进行信用承诺（见附件5）。各地推荐上报的专业化众创空间应符合《工作指引》中有关条件和要求，且已纳入省级众创空间备案管理或拟推荐申请省级众创空间备案。
四、各设区市科技局汇总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推荐上报名单后，出具推荐函，连同相关申报材料（纸质一式两份及电子档）于2020年7月31日（周五）前报送至省科技厅委托受理单位（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五、各设区市科技局在对辖区内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材料审核时，要严格执行全省科技管理系统 “六项承诺”和“八个严禁”规定，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技管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意见》（苏科党组〔2018〕16号）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行为，同时积极主动做好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的各项服务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联 系人：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    张  迪  025-83379768

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康亚飞  025-83232116

邮  箱：jscxcybgs@163.com

邮寄地址：南京市广州路37号江苏科技大厦2113室

附件：1. 关于开展第四批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示范工作的通知
2. 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基础信息表

3. 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书编写提纲

4. 申报单位信用承诺书

5. 主管部门信用承诺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7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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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专业化众创空间基础信息表

	众创空间名称
	
	成立时间
	

	运营主体名称
	                                             （盖章）

	运营主体性质
	□1、事业单位，2、企业（□国有、□民营），□3、投资机构，□4、高校，

□5、其它社会组织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负责人
	
	联系手机
	

	联系人
	
	联系手机
	

	单位地址
	
	Email
	

	是否依托或由龙头骨干企业建立：
	□是  （填写详细名称）

□否
	是否依托或由高校建立：
	□是 （填写详细名称）

□否

	是否依托或由科研院所建立：
	□是  （填写详细名称）

□否
	是否依托或由新型研发机构建立：
	□是 （填写详细名称）

□否

	主要专业方向（如互联网、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
	

	管理团队人员总数
	
	其中大专

以上人数
	
	创业导师数
	

	自主支配场地建筑面积（平方米）
	
	公共办公与服务场地面积（平方米）
	
	天使投资（种子）基金（资金）规模（万元）
	

	入驻项目数
	
	入驻企业数
	
	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次数
	

	是否建有线上服务平台
	□是 （填写详细名称）

□否

	是否建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是 （填写详细名称）

□否

	管理制度
	□入驻标准 □退出条件 □在孵项目或企业数据库

□其他：


附件3

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书编写提纲

一、专业化众创空间介绍
1. 建设主体基本情况
2. 专业化众创空间现状
二、取得成效
1. 总体成效
2. 3-5个成功案例
三、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四、组织与保障

附件4

申报单位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申报数据真实、准确，提供的申报资料规范、齐全，且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行为。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愿意根据相关规定，承担以下责任：

1、取消推荐资格；

2、作为失信单位记入不良科技信用记录，并报送至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接受相应处理；

3、应当由本单位承担的其它相关法律责任等。

运营主体法人（签字或盖章）：      

主营主体（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主管部门信用承诺书

按照相关要求，我们对该单位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申报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查，现承诺如下：

1、该申报单位提交的国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申报资料完整齐全、真实有效，该申报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且符合申报资格要求；

2、本主管部门在审查推荐过程中，无违规推荐、审查不严等失信行为；

3、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切实履行了主管部门管理职责，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本部门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按照《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相关责任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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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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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0年7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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